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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混凝土结构设计的基本原则 

3.1 混凝土结构设计理论的发展  

最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理论是采用以弹性理论为基础的容许应力计算法。

这种方法要求在规定的标准荷载作用下，按弹性理论计算的应力不大于规定的容许

应力。容许应力系由材料强度除以安全系数求得，安全系数则根据经验和主观判断

来确定。由于钢筋混凝土并不是一种弹性材料，而是有着明显的塑性性能，因此，

这种以弹性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不能如实地反映构件截面的应力状态。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了考虑钢筋混凝土塑性性能的破坏阶段计算方法。这种方法以考虑了材料

塑性性能的结构构件承载力为基础，要求按材料平均强度计算的承载力必须大于计

算的最大荷载产生的内力。计算的最大荷载是由规定的标准荷载乘以单一的安全系

数而得出的，安全系数仍是根据经验和主观判断来确定。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了

极限状态计算法。极限状态计算法是破坏阶段计算法的发展，它规定了结构的极限

状态，并把单一安全系数改为三个分项系数，即荷载系数、材料系数和工作条件系

数，故又称为“三系数法”。三系数法把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荷载用不同的系数区别

开来，使不同的构件具有比较一致的可靠度，部分荷载系数和材料系数是根据统计

资料用概率的方法确定的。我国 1966 年颁布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BJG 21

— 66 即采用这一方法，1974 年颁布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TJ10— 74 亦是采

用极限状态计算法，但在承载力计算中采用了半经验、半统计的单一安全系数。  

在总结我国的试验研究、工程实践经验和学习国外科技成果的基础上，我国于

2001 年颁布的修订本《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 2001 采用了以概

率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法，使我国的建筑结构设计基本原则更趋合理。目前，

国际上将概率方法按精确程度不同分为三个水准：半概率法、近似概率法、全概率

法。  

（ 1）水准 I——半概率法。对影响结构可靠度的某些参数，如荷载值和材料强

度值等，用数理统计进行分析，并与工程经验相结合，引入某些经验系数。该法对

结构的可靠度还不能做出定量的估计。我国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TJ10—

74)基本上属于此法。  

（ 2）水准Ⅱ——近似概率法。将结构抗力和荷载效应作为随机变量，按给定的

概率分布估算失效概率或可靠指标，在分析中采用平均值和标准差两个统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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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设计表达式进行线性化处理，也称为“一次二阶矩法”，它实质上是一种实用的

近似概率计算法。为了便于应用，在具体计算时采用分项系数表达的极限状态设计

表达式，各分项系数根据可靠度分析确定。我国《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 2002）采用的就是近似概率法。  

（ 3）水准Ⅱ——全概率法，是完全基于概率论的设计法。  

3.2 极限状态  

3.2.1 结构上的作用及结构抗力  

结构上的作用是指能使结构产生内力、应力、位移、应变、裂缝等效应的各种

原因的总称，分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种。荷载是直接作用，混凝土的收缩、温度

变化、基础的差异沉降、地震等引起结构外加变形或约束的原因称为间接作用。间

接作用不仅与外界因素有关，还与结构本身的特性有关。例如，地震对结构物的作

用，不仅与地震加速度有关，还与结构自身的动力特性有关。  

按作用时间的长短和性质，荷载可分为三类：  

1)永久荷载   在结构设计使用期间，其值不随时间而变化，或其变化与平均值

相比可以忽略不计，或其变化是单调的并能趋于限值的荷载。例如，结构的自重、

土压力、预应力等，永久荷载又称为恒荷载。  

2)可变荷载   在结构设计使用期内其值随时间而变化，其变化与平均值相比不

可忽略的荷载。例如，楼面活荷载、屋面活荷载和积灰荷载、吊车荷载、风荷载、

雪荷载等，可变荷载又称为活荷载。  

3)偶然荷载   在结构设计使用期内不一定出现，一旦出现，其值很大且持续时

间很短的荷载。例如，爆炸力、撞击力等。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J 50009— 2001)规定，对不同荷载应采用不同的代表

值。对永久荷载应采用标准值作为代表值。对可变荷载应根据设计要求采用标准值、

组合值、频遇值或准永久值作为代表值。对偶然荷载应按建筑结构使用的特点确定

其代表值。  

作用效应是指作用引起的结构或结构构件的内力、变形和裂缝等，当为直接作

用（即荷载）时，其效应也称为荷载效应，通常用 S 表示。结构抗力是指结构或结

构构件承受作用效应的能力，如结构构件的承载力、刚度和抗裂度等，用 R 表示。

它主要与结构构件的材料性能（强度、变形模量）、几何参数（构件尺寸等）和计算

模式的精确性（抗力计算所采用的基本假设和计算公式不够精确）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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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的极限状态可以用极限状态函数来表达。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函数可表示为  

Z＝R－ S                         (3— 1) 

   根据概率统计理论，设 S、 R都是随机变量，则 Z＝ R－ S也是随机变量。根据 S、 R

的取值不同， Z值可能出现三种情况，当 Z＝ R－ S >0时，结构处于可靠状态；当 Z＝ R

－ S＝ 0时，结构达到极限状态；当 Z＝ R－ S<0时，结构处于失效 (破坏 )状态。Z＝ R－

S＝ 0成立时，结构处于极限状态的分界限，超过这一界限，结构就不能满足设计规

定的某一功能要求。  

3.2.2 结构的功能要求  

（ 1）结构的安全等级  

建筑物的重要程度是根据其用途决定的。例如，设计一个大型体育馆和设计一

个普通仓库，因为大型体育馆一旦发生破坏引起的生命财产损失要比普通仓库大得

多，所以对它们的安全度的要求应该不同，进行建筑结构设计时应按不同的安全等

级进行设计。建筑结构设计时，应根据结构破坏可能产生的后果 (危及人的生命、造

成经济损失、产生社会影响等 )的严重性，采用不同的安全等级。建筑结构安全等级

的划分应符合表 3— 1 的要求。对人员比较集中使用频繁的影剧院、体育馆等，安全

等级宜按一级设计。对特殊的建筑物，其设计安全等级可视具体情况确定。还有，

建筑物中梁、柱等各类构件的安全等级一般应与整个建筑物的安全等级相同，对部

分特殊的构件可根据其重要程度作适当调整。  

表 3— 1 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      

安全等级  破坏后果  建筑物类型  

一级  很严重  重要的建筑物  

二级  严重  一般的建筑物  

三级  不严重  次要的建筑物  

注： 1 对特殊的建筑物，其安全等级应根据具体情况另行确定；  

    2 地基基础设计安全等级及按抗震要求设计时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规范的规定。  

（ 2）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  

计算结构可靠度所依据的年限称为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

是指设计规定的结构或结构构件不需进行大修即可按其预定目的使用的时期。设计

使用年限按《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确定，就总体而言，桥梁应比房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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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使用年限长，大坝的设计使用年限更长。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应按表 3— 2 采用。 

表 3— 2   设计使用年限分类      

类别  设计使用年限 (年 ) 示例  

1 5 临时性结构  

2 25 易于替换的结构构件  

3 50 普通房屋和构筑物  

4 100 纪念性建筑和特别重要的建筑物  

    注意，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虽与其使用寿命有联系，但不等同。超过设计使

用年限的结构并不是不能使用，而是指它的可靠度降低了。  

（ 3）建筑结构的功能  

根据我国《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结构在规定的设计使用年限内应满

足下列功能要求：  

(1)  在正常施工和正常使用时，能承受可能出现的各种作用；  

(2)  在正常使用时具有良好的工作性能；  

(3)  在正常维护下有足够的耐久性能；  

(4)  在设计规定的偶然事件发生时及发生后，仍能保持必需的整体稳定性。  

上述 (1)、 (4)两项属于结构的安全性，结构应能承受正常施工和正常使用时可

能出现的各种荷载和变形，在偶然事件 (如地震、爆炸等 )发生时和发生后保持必需

的整体稳定性，不致发生倒塌。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大厦遭恐怖分子飞机撞击，

产生爆炸、燃烧而最终导致整体倒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2)关系到结构的适

用性，如不产生影响使用的过大变形或振幅，不发生足以让使用者不安的过宽的裂

缝等。(3)为结构的耐久性，如结构在正常维护条件下在设计规定的年限内混凝土不

发生严重风化、腐蚀、脱落，钢筋不发生锈蚀等。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总称为

结构的可靠性。  

3.2.3 结构功能的极限状态  

整个结构或结构的一部分超过某一特定状态就不能满足设计指定的某一功能要

求，这个特定状态称为该功能的极限状态，例如，构件即将开裂、倾覆、滑移、压

屈、失稳等。也就是，能完成预定的各项功能时，结构处于有效状态，反之，则处

于失效状态，有效状态和失效状态的分界，称为极限状态，是结构开始失效的标志。 

极限状态可分为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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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最大承载能力或不适于继续承载的变形，称为承载能力极

限状态。当结构或构件由于材料强度不够而破坏，或因疲劳而破坏，或产生过度的

变形而不能继续承载，结构或结构构件丧失稳定如压屈等；结构转变为机动体系时，

结构或构件就超过了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超过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后，结构或构件就

不能满足安全性的要求。  

（ 2）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正常使用或耐久性能的某项规定限度的状态称为正常使用

极限状态。例如，当结构或结构构件出现影响正常使用或外观的变形、过宽裂缝、

局部损坏和振动时，可认为结构或构件超过了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超过了正常使用

极限状态，结构或构件就不能保证适用性和耐久性的功能要求。  

结构或构件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进行计算后，还应该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

验算。  

3.3 结构可靠度、可靠指标和目标可靠指标  

结构的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总称为结构的可靠性，也就是结构在规定的时

间内，在规定的条件下，完成预定功能的能力。而结构的可靠度则是结构在规定的

时间内，在规定的条件下，完成预定功能的概率，即结构可靠度是结构可靠性的概

率度量。规定时间是指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所有的统计分析均以该时间区间为准。

所谓的规定条件，是指正常设计、正常施工、正常使用和维护的条件，不包括人为

过失的影响，人为过失应通过其他措施予以避免。  

结构的可靠度用可靠概率 p s描述的。可靠概率 p s＝ 1－ p f， p f为失效概率。这里，

用荷载效应与结构抗力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失效概率 p f的计算方法。设构件的荷载效应

S、抗力R，都是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且二者为线性关系。S、R的平均值分别为 μ s、

μR ,  标准差分别为 σR、σ s，荷载效应为 S和抗力为 R的概率密度曲线如图 3— 1所示。按

照结构设计的要求，显然 μR应该大于 μ s。从图中的概率密度曲线可以看到，在多数情

况下构件的抗力 R大于荷载效应 S。但是，由于离散性，在 S、R的概率密度曲线的重

叠区 (阴影部分 )，仍有可能出现构件的抗力 R小于荷载效应 S的情况。重叠区的大小

与 μ s、μR以及 σR、σ s有关。μR比 μ s大的越多 (μR远离 μ s)，或者 σR和 σ s越小 (曲线高而窄 )，

都会使重叠的范围减少。所以，重叠区的大小反映了抗力 R和荷载效应 S之间的概率

关系，即结构的失效概率。重叠的范围越小，结构的失效概率越低。从结构安全的

角度可知，提高结构构件的抗力 (例如提高承载能力 )，减小抗力 R和荷载效应 S的离

散程度 (例如减小不定因素的影响 )，可以提高结构构件的可靠程度。所以，加大平均

值之差 μR－ μ s，减小标准差 σR和 σ s可以使失效概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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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   R， S的概率密度分布曲线  

   同前，令 Z＝ R－ S，功能函数 Z也应该是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图 3— 2表示

Z的概率密度分布曲线。结构的失效概率 p f可直接通过 Z <0的概率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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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失效概率度量结构可靠性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能较好地反映问题的实质。

但 p f的计算比较复杂，因而国际标准和我国标准目前都采用可靠指标 β 来度量结构的

可靠性。  

从图 3— 2可以看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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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  可靠指标与失效概率关系示意图  

可以看出 β大，则失效概率小。所以， β和失效概率一样可作为衡量结构可靠度

的一个指标，称为可靠指标。 β与失效概率 p f之间有一一对应关系。现将部分特殊值

的关系列于表 3— 3。由公式 (3— 4)可知，在随机变量 R、 S服从正态分布时，只要知

道 μ s、 μR、 σR、 σ s就可以求出可靠指标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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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可靠指标 [β ]用与失效概率 p f的对应关系  

[β]  p f  [β]  p f  [β]  p f  

1.0 

1.5 

2.0 

2.5 

1.59×10
－ l  

6.68×10
－ 2

 

2.28×10
－ 2

 

6.21×10
－ 3

 

2.7 

3.0 

3.2 

3.5 

3.47×10
－ 3

   

1.35×10
－ 3

 

6.87×10
－ 4

 

2.33×10
－ 4

 

3.7 

4.0 

4.2 

4.5 

1.08×10
－ 5

 

3.17×10
－ 5

   

1.33×10
－ 6

   

3.40×10
－ 6

 

 

  另一方面，结构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要保证其完成预定功能的概率不

低于某一允许的水平，应对不同情况下的目标可靠指标 β 值作出规定。结构和结构

构件的破坏类型分为延性破坏和脆性破坏两类。延性破坏有明显的预兆，可及时采

取补救措施，所以目标可靠指标可定得稍低些。脆性破坏常常是突发性破坏，破坏

前没有明显的预兆，所以目标可靠指标就应该定得高一些。《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

统一标准》根据结构的安全等级和破坏类型，在对代表性的构件进行可靠度分析的

基础上，规定了结构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可靠指标不应小于表 3-4的规定。结构

构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可靠指标，根据其可逆程度宜取 0~1.5。  

表 3-4  结构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目标可靠指标  

破坏类型  安     全     等     级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延   性   破   坏  3.7 3.2 2.7 

脆   性   破   坏  4.2 3.7 3.2 

3.4  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 

3.4.1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  

(1) 基本表达式  

令 Sk为荷载效应的标准值 (下标 k意指标准值 )， γS  (≥ 1)为荷载分项系数，二者乘

积为荷载效应的设计值。  

S＝ γSSk                    (3—5) 

同样，令Rk为结构抗力标准值，γR(>1)为抗力分项系数，二者之商为抗力的设计值。 

R=Rk /γR                    (3—6) 

),,,( ksc ffRR                   

式中， sc ff , ――混凝土、钢筋的强度设计值； k ――几何参数的标准值，当几何

参数的变异性对结构性能有明显的不利影响时，可另增减一个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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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考虑材料的离散性和施工中不可避免的偏差带来的不利影响，再将材

料强度标准值除以一个大于 1的系数，即得材料强度设计值，相应的系数称为材料的

分项系数，即  

    cckc ff / ，  sss ff /                       (3－ 7) 

确定钢筋和混凝土材料分项系数时，对于具有统计资料的材料，按设计可靠指

标［ β ］通过可靠度分析确定。确定钢筋和混凝土材料分项系数时，先通过对钢筋

混凝土轴心受拉构件进行可靠度分析 (此时构件承载力仅与钢筋有关，属延性破坏，

取［ β ］＝ 3.2)，求得钢筋的材料分项系数 s ，再根据已经确定的 s ，通过对钢筋

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进行可靠度分析 (此时属于脆性破坏，取［ β ］＝ 3.7)，求出混

凝土的材料分项系数 c 。根据这一原则确定的混凝土材料分项系数 c ＝ 1.4；热轧钢

筋 (包括 HPB235， HRB335， HRB400和 RRB400级钢筋 )的材料分项系数 s ＝ 1.1；预

应力钢筋 (包括钢绞线、消除应力钢丝和热处理钢筋 )  s ＝ 1.2。  

此外，考虑到结构安全等级的差异，其目标可靠指标应作相应的提高或降低，

故引入结构重要性系数 γ0。由  

   γ 0S≤R                    (3— 8) 

式中，γ0——结构构件重要性系数，与安全等级对应，对安全等级为一级或设计使用

年限为 100年及以上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1.1；对安全等级为二级或设计使用年限为

50年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1.0；对安全等级为三级或设计使用年限为 5年及以下的结

构构件不应小于 0.9；在抗震设计中，不考虑结构构件的重要性系数。  

上式是极限状态设计的基本表达式。  

（ 2）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S  

对于基本组合，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S应从下组合值中取最不利值确定：  

1）由可变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  





n

i

QiKiiKQGKG SSSS
2

cQ1Q1         （ 3－ 9）  

2）由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  





n

i

QiKiiGKG SSS
1

cQ                  （ 3－ 10）  

 式中， γG、 γQ i——永久荷载的分项系数，当永久荷载效应对结构不利时，对由可

变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一般 γG取 1.2，对由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一般 γG取 1.35；

当永久荷载效应对结构有利时，取 γG＝ 1.0，对结构的倾覆、滑移或漂浮验算，应取

0.9；γQ 1、γQ i——第 1个和第 i个可变荷载分项系数，当可变荷载效应对结构构件承载

能力不利时，一般取 1.4，对标准值大于 4kN/m
2的工业房屋楼面结构的活荷载应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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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可变荷载效应对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有利时，取为 0。 GKS ——按永久荷载标准值

计算的荷载效应值。 QiKS ——按可变荷载标准值计算的荷载效应值，其中 KQS 1 为诸

可变荷载效应中起控制作用者。n——参照组合的可变荷载数。ψ c i——可变荷载的组

合值系数，其值不应大于 1.0。   

当结构上作用几个可变荷载时，各可变荷载最大值在同一时刻出现的概率很小，

若设计中仍采用各荷载效应设计值叠加，则可能造成结构可靠度不一致，因而必须

对可变荷载设计值再乘以调整系数。荷载组合值系数 ψ c i就是这种调整系数。除风荷

载ψ c i取ψ c i＝ 0.6外，大部分可变荷载取 0.7，个别可变荷载取 0.9～ 0.95(例如，对于书

库、贮藏室的楼面活荷载取 0.9)，对于一般排架、框架结构计算时，组合值系数取 0.9，

具体的计算时应按《荷载规范》取用。  

按上述要求，在设计排架和框架结构时，往往是相当繁复的。因此，对于一般

排架和框架结构，可采用简化规则，并应按下列组合值中取最不利值确定：  

由可变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  

KQGKG SSS 1Q1             （ 3－ 11）  





n

i

QiKiGKG SSS
1

Q9.0         （ 3－ 12）  

由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仍按公式 (3— 10)采用。  

采用上述公式时，应根据结构可能同时承受的可变荷载进行荷载效应组合，并

取其中最不利的组合进行设计。各种荷载的具体组合规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荷

载规范》的规定。对于偶然组合，其内力组合设计值应按有关的规范或规程确定。

例如，当考虑地震作用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抗震规范》确定。此外，根据结构

的使用条件，在必要时，还应验算结构的倾覆、滑移等。  

3.4.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  

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应验算结构构件的变形、抗裂度或裂缝宽度。由

于结构构件达到或超过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时的危害程度不如承载力不足引起结构破

坏时大，故对其可靠度的要求可适当降低。因此，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对

于荷载组合值，不需再乘以荷载分项系数，也不再考虑结构的重要性系数 γ0。同时，

由于荷载短期作用和长期作用对于结构构件正常使用性能的影响不同，对于正常使

用极限状态，应根据不同的设计目的，分别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和准永久组合，

或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采用下列极限状态表达式  

Sd≤C                             (3— 13) 

式中 ,  C——结构构件达到正常使用要求所规定的限值，例如变形、裂缝和应力等限

值； Sd——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荷载效应 (变形、裂缝和应力等 )组合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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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荷载效应组合  

在计算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荷载效应组合值 Sd时，需首先确定荷载效应的标准

组合和准永久组合。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和准永久组合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标准组合  





n

i

QiKiKQGKK SSSS
2

c1                  (3-14)  

2)  准永久组合  





n

i

QiKiGKq SSS
1

q                   (3-15)  

式中， qK SS , ――分别为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和准永久组合的设计值； qici  , ——

分别为第 i个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和准永久值系数。  

    必须指出，在荷载效应的准永久组合中，只包括了在整个使用期内出现时间

很长的荷载效应值，即荷载效应的准永久值 ikqiS ；而在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中，既

包括了在整个使用期内出现时间很长的荷载效应值，也包括了在整个使用期内出现

时间不长的荷载效应值。因此，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值出现的时间是不长的。  

3）频遇组合  

对于频遇组合，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S应按下式计算  

   



n

i

Qii SSSS
2

kqQ1kf1Gk ＝           (3— 16) 

式中，ψ f 1为可变荷载 Q 1的频遇值系数；ψ f i为可变荷载Q i的频遇值系数。  

（ 2）验算内容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验算内容有：变形验算和裂缝控制验算 (抗裂验算和裂缝宽

度验算 )。  

1) 变形验算  

根据使用要求需控制变形的构件，应进行变形验算。对于受弯构件，按荷载效

应的标准组合，并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影响计算的最大挠度 Δ 不应超过挠度限值Δ l i m。 

2)裂缝控制验算  

结构构件设计时，应根据所处环境和使用要求，选用相应的裂缝控制等级，见

附表 1-15，并按下列规定进行验算。裂缝控制等级分为三级，其要求分别如下：  

①  一级——严格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  

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计算时，构件受拉边缘混凝土不应产生拉应力。  

②  二级——一般要求不出现裂缝的构件  

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计算时，构件受拉边缘混凝土拉应力不应大于混凝土轴心

抗拉强度标准值。按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计算时，构件受拉边缘混凝土不宜产生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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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当有可靠经验时可适当放松。  

③  三级——允许出现裂缝的构件  

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计算时，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 wma x

不应超过裂缝宽度限值w l i m，见附表 1-15。  

思  考  题  

3.1  什么是结构上的作用 ?荷载属于哪种作用 ?作用效应与荷载效应有什么区别 ? 

3.2  什么是结构抗力 ?影响结构抗力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 

3.3  什么是材料强度标准值和材料强度设计值 ? 

3.4  什么是失效概率 ?什么是可靠指标 ?二者有何联系 ? 

3.5  说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中各符号的意义，并分析该表达式是如何

保证结构的可靠度。  

3.6  什么是结构的极限状态 ?结构的极限状态分为几类，其含义各是什么 ? 

3.7  什么是结构的可靠度，建筑结构应该满足哪些功能要求 ?结构的设计工作寿命

如何确定 ?结构超过其设计工作寿命是否意味着不能再使用 ?为什么 ? 

3.8  对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为什么要区分荷载的标准组合和荷载的准永久组

合 ?如何考虑荷载的标准组合和荷载的准永久组合 ?     


